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件
河海委研〔2012〕13号


关于做好2012年度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
（第二批）评定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(系)党委（直属支部）：
根据《河海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管理办法》，现决定开展2012年度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（第二批）的评定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 评选范围
全校已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应届毕业研究生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、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有良好的道德修养，严格要求自己，积极要求上进，遵纪守法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，热心为同学服务。

2、勤奋学习，成绩优良，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，且无不及格课程。勇于实践，知识面广，科研工作取得较突出成绩。

3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身体健康，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。

4、乐于承担社会工作。

5、在校学习期间没有受到违纪处分。

（二）具体条件

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优秀毕业研究生申请者必须通过学位论文答辩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1、通过学位论文答辩，且答辩委员会推荐为优秀论文者。

2、在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、获得发明专利、重大咨询建议被采用等方面有突出成绩者。

3、因突出表现受到上级有关部门嘉奖者。

三、名额分配 
“优秀毕业研究生”推荐名额（含第一批）应控制在应届毕业研究生人数的10%以内。
四、评选办法
1、个人申报：符合评选条件的研究生按照评选的具体要求提供各类获奖证书（校级以上）和学院(系)出具的学位成绩单等相关材料的复印件。

2、单位初审：校本部各学院(系)按要求审核申请材料，并查验相关材料原件，确定推荐名单，并在学院(系)范围内公示。常州校区学工部负责相关学院的推荐工作。
3、学校审核：各单位按要求将推荐名单汇总表（电子版）、申报表（纸质版及电子版各一份）和有关支撑材料于6月14日前报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。
附件一：2012年度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申报表
附件二：2012年度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推荐汇总表
（此页无正文）
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二О一二年六月五日
附件一： 
2012年度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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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

2012年度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推荐汇总表（excel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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